
2016.12.23��星期五 编辑 李青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E03

江西省高院在再审判决中认为， 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
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原审
认定四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四原审
被告人有罪。

此外，在许多人看来，自认是“真凶”的方林崽与“5·24”案息
息相关，是黄志强等人平反的关键人。据了解，方林崽案已由景
德镇市人民检察院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现正在
一审审理中。

江西省高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喻德红介绍：“在本案再审中，
辩护人有的提出蒋某某、郝某被害案系方林崽所为，有的提出不
排除方林崽作案的可能。 方林崽到底有无作案， 是否是本案真
凶， 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本案再审是在对本案原审事实和证
据，包括再审期间新发现的证据，进行全面审理的基础上，依法
作出判决。” ■据新华社

江西乐平“聂树斌案”
16年后再审宣判无罪

22日5时许，黄志强、方春平、程发
根、 程立和的家属从景德镇乐平市出
发，赶往160公里外的南昌，听取江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宣判。

当日，法院判决：“对四原审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应当依法改判四原
审被告人无罪的意见， 对江西省人民
检察院提出的原判事实不清， 证据不
足， 建议本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的意
见， 本院均予以采纳……原审被告人
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随着这一判决，曾被冤枉判刑的黄
志强等四人， 将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
中。

最头条

再审认定重大立功：
陈安众案举报人
由十年六个月改判为五年

近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的一份再审刑事判决书披露， 曾检
举揭发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的举报人曾伟，因
犯受贿罪、行贿罪，一审被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2016年10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定曾伟检举揭发陈安众构成重大
立功，再审改判其有期徒刑为五年。

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俐俐是
曾伟再审案件的辩护律师之一。日前，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曾伟案再审改判
的最大原因是， 一审认定曾伟的举报只
是一般立功；而再审期间，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曾到陈安众受审地安徽蚌埠取
证， 认定曾伟检举揭发陈安众构成重大
立功，所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罚了。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 在陈安众落马
前，曾伟就被有关办案部门控制。

曾伟曾是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醴茶公司”）原
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湖南高速和顺物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2月26
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1月8日被逮捕。

“曾伟比陈安众小一点，他们从小就
认识， 关系非同一般， 是特别要好的哥
们。”一位接近案情不愿具名的相关人士
透露，“曾伟原本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基层
干部，1999年陈安众从湖南衡阳调任到
江西从政，他就停薪留职，跟着陈安众到
了江西，带了一个工程队到江西做市政、
建筑工程。”

陈安众落马后，就曾有媒体报道称，
是湖南籍曾姓商人供出了陈安众。

再审判决书亦印证是曾伟举报了陈
安众。在“双规”期间，曾伟交代了部分违
法违纪事实。 中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出
具材料，证明曾伟在押期间，主动检举揭
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总工会
主席陈安众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的线索，
经查证属实， 为中纪委对陈安众立案调
查起了积极作用。 ■澎湃

2000年5月23日晚，江西
景德镇市所辖乐平市发生一起
命案， 当地一超市店主蒋某某
与随行女子郝某遇害。

公安机关经侦查认定，乐
平市中店村村民黄志强、 方春
平、 程发根、 程立和及汪深兵
（另案处理）杀害蒋某某，强奸
杀害郝某并分尸， 抢走两被害
人随身携带的现金、手机、IC电
话卡等物品。

此后， 景德镇市人民检察
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
罪、敲诈勒索罪对黄志强、方春
平、程发根提起公诉，以故意杀
人罪、抢劫罪、强奸罪对程立和
提起公诉。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03年7月7日作出一
审判决， 判处上述四名被告死
刑。宣判后，4人均提出上诉。

2004年1月， 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景德
镇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景德镇
中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
理后， 于2004年11月18日仍
判处上述4名被告人死刑。宣
判后，4名被告不服，再次提出
上诉。

2006年5月， 江西省高院
改判上述4名被告人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宣判后，黄志强、方
春平、程发根、程立和不服，提
出申诉。

6年后，一个名叫方林崽的犯罪嫌疑人自认是“5·24”案“真
凶”，他的供述让黄志强等人看到了平反昭雪的机会。

经江西省高院证实， 方林崽在另案供述中也曾自认是“5·
24”案的真凶。方林崽的供述更加坚定了这四个家庭为亲属伸
冤平反的决心。

多年来，四原审被告人的家属一直在南昌、北京等地上访申
诉。“经过四原审被告人亲属充满艰辛的上访和律师、媒体、各界
人士的不懈努力，四原审被告人终于等到拨雾见日的那一天，正
义虽然迟到了但终究没有缺席。”程立和的辩护律师简益平说。

再审宣判后，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夏克勤代表该院
向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当面赔礼道歉，并告知其有依
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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